《江苏省林业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工作细则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国家林草局关于规范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以及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修订的有关要求，省林业局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际，组织修订了《江苏省林业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监管工作细则》”）。现就修订工作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是我局行政检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现行《监管工作细则》自2020年制定并执行以来，对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。
近五年来，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国家林草局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检查的各项重要文件，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江苏省地方标准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》（DB 32/T 4196—2022），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要求，继续扎实推进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2024年，在现行《监管工作细则》有效期即将届满之际，经评估，启动了对现行《监管工作细则》的修订工作。
对现行《监管工作细则》的修订符合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。
二、修订的依据和参考
修订依据：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；
2.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5〕14号）；
3.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严格规范林草领域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》（办发字〔2025〕119号）；
4.《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苏双随机联席办〔2022〕3号）。
修订参考：
1.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市监信规〔2024〕5号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概述
修订后的《监管工作细则》共16条，主要阐述了制定目的、制定依据以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定义；强调了监管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；明确了承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有关处室（单位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承担的任务；规范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流程。
四、已经完成的修订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1.公开征求意见情况：2024年12月26日和2025年9月19日两次面向局各处室（单位）公开征求了意见，期间，收到省林木种苗管理站、局办公室提出的若干修改意见建议。予以采纳。
2.公平竞争审查情况：第二次面向局各处室（单位）公开征求意见期间，同步征求公平竞争审查意见，期间，未收到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方面的意见。《监管工作细则》以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5〕14号）、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严格规范林草领域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》（办发字〔2025〕119号）、《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苏双随机联席办〔2022〕3号）；参考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市监信规〔2024〕5号）。强调了监管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，明确了有关处室（单位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承担的任务，规范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流程，符合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有关要求，便民惠企，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。
3.法制审查情况：2025年9月，局办公室对《监管工作细则》进行法制审查，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议。予以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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